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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1. 请务必认真完整阅读本年度申报通知后填报本申报书。
2.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单位或个人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如发现有虚假伪造行为，取消申报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3. 申报书规格为A4纸，申报书宜双面打印，并于左侧装订成册，1式2份纸质材料。其中非原件应加盖单位公章，原件备查。



申报单位（个人）确认申报及郑重承诺
	申报单位（个人）自愿申报本项目，并承诺：
（1） 申报单位（个人）属于《茂名市知识产权工作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资助对象；
（2） 申报的资助项目未曾申领、获得其它各级同类财政资金资助；
（3） 本申报书所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无误。如有不实，我单位（个人）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。




申报单位（个人）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



（申报单位盖章）     
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    





基本信息及申报材料清单
	申请资助类别
	

	单位名称（个人姓名）
	

	地址邮编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个人身份证号码）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
	联系人
	
	电话/邮箱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序号
	申报材料
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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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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